


 

「台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組」 

104 年第六次會議提案  提案單位：社團法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社團法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社團法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社團法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提案一：有關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篇第七十九條之二防火設備設置規

定及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篇第 106 條緊急用昇降機之設置標準

疑義，提請複合委員核示。(提案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說明： 

一、本案為「南臺科技大學校際聯盟產業技術暨實習大樓」座落

於台南市永康區頂南段 1 地號、頂中段 233、735 地號。 

二、依建築技術規則第七十九條之二規定「…昇降機道前設有昇

降機間且併同區劃者，昇降機間出入口裝設具有遮煙性能之

防火設備時，昇降機道出入口得免受應裝設具遮煙性能防火

設備之限制； …」本案昇降機道前設有昇降機間且併同區

劃，升降機間出入口裝設具有遮煙性能之防火設備，惟升降

機間尚有其他面對戶外之開窗，是否也須為具有遮煙性能之

防火設備?敬請委員核示。 

台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本案昇降機道前設有昇降機間且併同區

劃，升降機間出入口裝設具有遮煙性能之防火設備，則升降機

間開窗，如為外牆之窗戶，可設置一般窗，不須為具有遮煙性

能之防火設備。 

決議： 

 

提案二：台南市中西區頂美段 1505 地號復審案件申請展延事宜，

懇請覆核委員再次同意展延從 104 年 12 月 27 日至 105 年 3
月 26 日，展延時間共 3 個月，105 年 3 月 26 日前將建造執

照申請修改完成送請覆審，敬請查照。(提案人：台南市建築

師公會) 

說明： 

一、依工務局「建照執造依建築法第三十六條規定復審案件處理

原則」 
(一)起造人未於前點規定期限內送請復審，本局得將案件予以



 

駁回。但有其他特殊情況，且非可歸責於起造人者，得檢

具相關事證提請本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

核小組審議。 
(二)一百零二年六月一日以後掛號申請之案件，得適用本原則

規定。 
二、本案已於建造執照復審(103 年 06 月 27 日)起一年內(104 年 06

月 27 日)通過容積放寬、開放空間審議、並於到期日前容積移

轉已辦理土地捐贈事宜，現因後續尚有都市設計審議、人行道

認養及結構外審之審議修正核備作業...等，無法於 104 年 12
月 27 日前送請復審到期日前完成複審作業，取得建造執照，

懇請委員給予展延三個月期限，至 105 年 3 月 26 日前，以供

完成復審作業。 
三、懇請委員覆核本案是否符合規定。文件詳如附件 

台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同意准予展延三個月期限，至 105 年 3
月 26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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